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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阳余热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概述 

（一）变更日期：2022 年 1 月 1 日 

（二）变更前后会计政策的介绍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的是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

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遵照执行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和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第 16 号》相关规定。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本次会计变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进

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地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

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未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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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规定并结合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而变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一致同意本次变更。 

 

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

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采用追溯调整法 

①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5

号”）。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中“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的规定，本公

司在判断亏损合同时，估计履行合同的成本中应包括 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和

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采用该规定未对本公司的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试运行销售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中“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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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运行销售的会计处理规定”），本公司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以

及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以下统称“试运行销售”) 取得的

收入和成本，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

——存货》等规定分别 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而不再将试运行销售

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上述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公司对于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 2022 年

1 月 1 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按照上述规定进行了追溯调整。 

②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 号”）。 

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

理： 

解释第 16 号规定对于企业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支出按

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

与股利相关的所得税影响，并按照与过去产生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时所

采用的会计处理相一致的方式，将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

益项目（含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该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相关应付股利发

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之间的， 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 年 1 月 1 尚未终止确认的，应当进

行追溯调整。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

处理： 

解释第 16 号明确企业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

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在修改日（无论发生在等待期内还是结束

后），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修改日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

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

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该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2 年 1 月 1 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有关交易，

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有关交易未按照该规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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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处理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将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2 年 1 月 1 日留存收益

及其他相关项目，不调整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执行该规定未对本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22）年 12 月 31 日和（2021）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

例 

资产总计 
326,241,881.8

4 

20,530,497.1

4 

346,772,378.9

8 
5.92% 

负债合计 
161,324,977.4

0 
- 

161,324,977.4

0 
- 

未分配利润 28,729,670.99 
20,530,497.1

4 
49,260,168.13 

41.68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64,916,904.4

4 

20,530,497.1

4 

185,447,401.5

8 

11.07

% 

少数股东权益 -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64,916,904.4

4 

20,530,497.1

4 

185,447,401.5

8 

11.07

% 

营业收入 35,924,183.53 - 35,924,183.53 - 

净利润 -3,777,091.73 
-

1,198,094.02 
-4,975,185.75 

24.08

%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3,777,091.73 

-

1,198,094.02 
-4,975,185.75 

24.08

% 

少数股东损益 - - - - 

营业成本 20,786,963.45 1,198,094.02 21,985,057.47 5.45% 

固定资产 
282,580,318.4

6 

20,530,497.1

4 

303,110,815.6

0 
6.77% 

利润总额 -5,579,296.60 - -6,777,390.62 1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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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094.02 % 

 

六、备查文件目录 

《蔚阳余热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蔚阳余热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蔚阳余热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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